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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妙玲代表：

您在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东莞市严重

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发放频率调整的建议》（第 20250066号）

收悉，经综合市财政局的会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6年，我市在省内率先建立“以奖代补”监护补助政策，对

高风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每年补助 5000 元，对一般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监护人每年补助 2000 元，切实减轻监护人照护负担。

2018 年，我市再次率先推行“监护责任保险”模式，实现在册“以

奖代补”监护人责任保险 100%全覆盖，为监护人增添风险保障。

2024年 1月，东莞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联席会

议办公室印发《东莞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助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

- 2 -

为推进方案落地实施，我局组织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、相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专题培训，

进行针对性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市监护人补

助资金发放人数为 17590人，2024年全市监护人补助资金发放人

数为 16358人。

二、建议办理情况

（一）关于“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、加强政策宣传和教育、

确保补助资金的合理使用及定期评估政策效果”的建议

《东莞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助工作实施方案》已制定

详细的实施细则，并印制工作流程图。实施细则共七部分，包括：

被监护人及监护人/协助监护人的确定，部门职责，补助发放流程

与监护责任评估，补助标准，特殊情形处理，预算与发放，管理

与监督。在政策宣传和教育方面，2024年我局组织了 2场全市性

专题培训，结合日常的工作联络与沟通，通过多渠道帮助各镇街

（园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理解新政策；同

时组织村（社区）关爱帮扶小组人员向监护人充分宣教政策内容

及意义。监管机制方面，为确保补助资金的合理使用，各部门结

合职责分工，协同实施监护责任季度评估与补助发放监管。综治

部门负责每季度督促村（社区）关爱帮扶小组，由关爱帮扶小组

各成员对监护人/协助监护人的上一季度监护责任落实情况进行

集中检查、评价和认定，填写并审核相关表格报送镇街（园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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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对后报送镇街（园区）

综治办，综治办审核后，再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集所有资料报

镇街（园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落实补助发放工作。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将监护补助资金纳入年度部门预算，统一为患者购买严重

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补偿保险；指导并监督补助发放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“将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的发放频率从季度

发放调整为年度发放”的建议

2023年我局承接监护人补助发放工作后，为加快资金运转，

优化我市监护补助发放流程，对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的患者监护人

足额发放监护补助，经 2轮征求各部门、各镇街（园区）意见，

于2024年1月由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联席会议

办公室印发《东莞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助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方案严格规范考核制度、细化评分标准，简化审核流程，实行“当

年考核当年发放，分季度评估、发放”制度，通过结合随访、面

访，每季度动态评价监护责任落实情况，提升监护质量。关于您

提出的“从季度发放调整为年度发放”建议，因涉及现行政策调

整，需对现行的“分季度评估、发放”制度进行评估，适时开展

调研论证，广泛征求意见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来，我局将对现行的“分季度评估、发放”制度进行评估，

开展调研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总结《东莞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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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护补助工作实施方案》实施成效。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力度，指

导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，做好被监护人的日常照料看管、督

促按时服药，遇突发情况立即送诊治疗。

感谢您对我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发放工作的关

注、监督与支持，我们将通过本次建议办理工作，进一步推进我

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发放工作！

专此答复。

领导签字：张巧利

承办人姓名：王惠斌

联系电话：23280315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

2025年 8月 1日

（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